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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起訴主張其於民國 100 年 5 月 1 日匯給乙之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係

無法律上原因而為給付，請求乙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之。乙則抗辯稱：「該

筆匯款係甲清償其於 99 年 6 月 30 日向乙購買機器一批之貨款債務」（下

稱 A 事實）。問：就無法律上原因之要件，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？如甲主

張其係「誤認其於 100 年 2 月 5 日向乙購買零件一批所積欠貨款，但實

際上甲係向丙所進貨，與乙無關」（下稱 B 事實）。則對於甲此一主張之

B 事實及乙抗辯之 A 事實，此二者各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或主張責任？

是否對之均須舉證至令法院對該等待證事實形成確信？（25 分）

二、甲起訴主張乙向甲購買房屋一間，積欠買賣價金新臺幣（下同）600 萬

元，催討未果，起訴請求給付之。若訴訟繫屬中，甲將該 600 萬元債權

轉讓予丙，問：甲是否對於此一訴訟仍具當事人適格？法院應否闡明原

告將訴之聲明更改為：「被告應給付丙新臺幣 600 萬元整。」？如乙於言

詞辯論時抗辯甲亦積欠其借款 500 萬元，雖於三年後始到期，但先行主

張抵銷之。法院應否就該借款債權存否為證據調查？（25 分）

三、甲某日在外遭到乙行搶，但因當時太緊張，沒看清歹徒面貌，同行的友

人丙則清楚目擊現場情況。數日後，丙至警局協助調查，警員拿出乙的

照片，丙看後立即陳述「就是這個人搶錢沒錯，身材中等，戴著黑色棒

球帽，穿藍色牛仔褲，他搶錢時候樣子好兇，我永遠記得！」不久後丙

去登山，不幸墜谷身亡。檢察官偵查後對乙提起公訴。審判中，乙堅稱

丙誤認，當時他根本不在場。法院審理後，認為丙在警局的陳述實為可

信，判決乙有罪。試問，法院判決是否適法？（25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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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甲為某上市公司董事長，遭檢舉淘空公司鉅額財產中飽私囊，後由檢方

偵查。甲選任律師乙為辯護人，某日甲攜帶兩袋公司相關資料進入乙之

事務所，與乙交談約 3 小時，甲多次問乙「怎樣才讓檢察官查不到？被

判重刑很可怕耶……」，過程中均有錄音及乙製作之談話摘要，該兩袋資

料亦留在事務所。檢方知悉後，認為事關重要，遂向法院聲請到搜索票

搜索乙之事務所，順利查扣兩袋資料（內有公司相關會議記錄、資金流

向架構等）、前述錄音及乙製作之談話摘要等。後檢察官對甲提起公訴。

審判中，法院可否根據前述資料、錄音及乙製作之談話摘要等判決甲有

罪？（25 分）


